
專 利

 

智慧財產權 88.12 68

專利補助侵權於我國法制上之依據 
陳智超 撰 

 

壹：前言 
專利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物品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

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

造、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

該物品之權」，同法條第二項規定：「方

法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該方

法及使用、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

該方法直接製成物品之權。」而關於

新型專利於同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

亦有類似之規定，此即一般所謂專利

權具消極排他效力之規定。依此等規

定，如製造、販賣或進口具有專利保

護之物品，即侵害專利權人之專有的

排他權，然而如果第三人未經專利權

人之許可，卻以生產經營為目的而製

造、銷售只能用於裝配專利產品的關

鍵零件、或者係只能用於實施專利方

法之專用設備，亦即該等零件、裝備

僅具有唯一作為專利侵權之用途時，

此第三人是否會構成專利侵害？ 
例如：一種獲得專利保護的鑄鋼

澆注出口產品，該產品依其申請專利

範圍中所載，包括有耐火材料出口和

鋼結構架兩個必要構件，某耐火材料

廠僅仿製該專利之耐火材料出口構

件，並將之銷售予多家煉鋼廠，而煉

鋼廠則仿製該專利之鋼結構架，並將

此二構件予以組裝成具專利保護之最

終產品，供本廠生產使用，此時煉鋼

廠因為完全實施了該專利之所有構成

要件，依專利侵害判斷中之全要件原

則－被控侵權之產品或方法必須實施

包含申請專利範圍中之全部技術特徵

才被認定侵權，自屬構成直接侵權而

應負專利侵權之法律責任，然而對該

製造耐火材料出口構件之耐火材料廠

而言，因其並未製造、銷售或使用該

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中的全部構件，

依照專利侵害判斷之第一基本原則－

全要件原則而論，應不構成專利侵權。 
惟此耐火材料廠其本身之行為結

果雖不構成直接侵害直接專利權，然

而實際上卻為專利侵權行為的發生提

供了必要條件，而誘導促使專利侵害

之發生。換言之，其對專利侵害之造

成實有一定之貢獻或幫助，因之，如

不要求其負一定之法律責任，實有違

事理之平，亦不足以保護專利權人，

此即為是否於專利直接侵權之外另外

承認補助侵權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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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外國立法例 
對前述製造、販售僅具唯一侵權

用途之專利產品零件，基於專利保護

之確實性，以落實專利法保護發明、

創作，並促進產業發展之目的，許多

國家之專利法對此等行為亦將之明定

為專利侵權之一類型。例如： 
一、 美國專利法第 271 條第(c)項規

定：「任何於美國境內要約銷售、

銷售或由外國進口至美國具有專

利之機器、構件、製品組合物或

化合物之零件，或實施方法專利

所使用之材料或裝置，且明知其

係特別製造或採用於侵害前述專

利，並且其並非為實質上不侵害

之商業上日用品使用時，即應負

補助侵權之責任」。 
二、 英國專利法第 60 條第(2)項規

定：「當專利仍為有效且未經專利

權人同意時，如果某人於英國供

應或提供發明專利之必要元件，

且明知或於此環境下之一般人係

明顯可知其係為將發明付諸實施

或企圖實施者」。 
綜合言之，依承認專利補助侵權

之國家之法律規定，專利補助侵權行

為之構成要件包括有：(1)有直接侵害

專利權之存在，亦即專利補助侵權具

有從屬性；(2)與直接侵權行為有因果

關係，即誘引直接侵權行為之發生；(3)

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即行為

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行為將導致直接

侵權行為之發生；(4)行為具違法性。

只有同時具備以上四個要件才能被認

定為專利補助侵權。 

參：誘引侵權於我國法制上之依據 
我國專利法對專利侵權提供予專

利權人有民事與刑事救濟。換言之，

如果專利權人之專利權受到侵害時，

其一方面可依專利法第八十八條以下

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者請求排

除、防止侵害，另一方面其亦可依專

利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以下之規定向檢

察官提起刑事告訴，惟此等所稱專利

侵害依前述專利法第五十六條第一、

二項以及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規定

之專利權人之排他權限觀之，應僅指

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而製造、販賣、進

口等實施專利之所有必要構件的行

為，而不及於製造，販賣或進口僅能

用於專利產品之關鍵零件或只能用於

實施專利方法之專用設備，因此對此

等具不法內涵之行為，在我國欲以法

律相繩時只有於專利法外另求法律上

之依據。 
(一)由於刑法規範乃係侵害人權最烈

之法律，是以有所謂罪刑法定主義

之要求，亦即對一行為如非本於刑

法中已有處罰之明文，則不得藉由

類推適用或比附援引等方法而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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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刑法適用之範圍，因此在現行專

利法之罰則專章中既無關於補助

侵權之規定，自不能以刑法來對此

等行為加以規範，並且專利侵權於

多數國家多僅規定侵權行為人應

負民事賠償責任，而少有刑罰之規

定，故而國內亦常有廢除專利刑罰

之呼聲，就此而言，現行對專利補

助侵權之行為尤不應以刑法處斷。 

(二)另，雖刑法鑒於罪刑法定主義之

故，而無從對專利補助侵權行為提

供一法律上保護之依據，惟專利權

人對此等行為或仍可考慮循民事

途徑尋求救濟，蓋專利法第八十八

條以下關於「損害賠償及訴訟」之

規定，雖然應認為係專指直接侵權

之情形，然而基於民法為一切法規

中關於民事損害賠償之一般規

定，於專利法中未有規定時，實亦

可尋諸民法中侵權行為之相關規

定以作為損害賠償之依據，於補助

侵權行為中，其要件既包括行為人

主觀上明知或可得而知其行為將

導 致 專 利 直 接

 侵權行為之發生，專利權人或可

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

段之規定：「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害他人」為據，來對補助

侵權之行為人主張損害賠償。  

肆、結論 
製造、販售唯一作為專利侵權用

途之零件或設備而促使專利直接侵權

發生之行為，雖非構成專利直接侵權

行為，然而其對專利侵害之發生誠具

有一定之助力，苟不加以規範而任由

行之，實不足以保護專利權人之利

益。惟在現今法制下，專利法並未對

此等行為提供專利權人主張其權利之

法律依據，誠屬一法律上之漏洞。 
歸究其實，正本清源之道實應透

過修法，於專利法中明文規定－「如

未經專利人同意或授權，任何人不得

以營利為目的，將該專利之關鍵零件

或中間產品提供予無權實施該專利之

人，從而造成專利直接侵權行為之發

生，否則即應負專利補助侵權之責

任。」 
（作者任職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律

師） 


